
（2）投资损益的确认

①确认原则

投资企业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，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，确

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。（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）

②账务处理

A.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（有福）

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损益调整

贷：投资收益

B.被投资单位发生净亏损（有难）

借：投资收益

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损益调整

③考虑因素

在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时，在被投资单位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，应

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进行适当调整：（3 个因素）

A.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投资企业不一致的，应按投资方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

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。（考试不涉及）

B.投资方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，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

的公允价值为基础，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。（考试重点）

【计算分析·教材例题 6－8】甲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日购入乙公司 30％的股份，购买价款为 20

000 000 元，并自取得股份之日起派人参与乙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。

甲公司与乙公司的会计年度和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同。取得投资日，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

为 60 000 000 元，除下列项目外，其他资产、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目 账面原价 已提折旧或摊

销

公允价值 乙公司预计使

用年限

甲公司取得投

资后剩余使用

年限

存货 500 700



固定资产 1 000 200 1 200 20 16

无形资产 600 120 800 10 8

小计 2 100 320 2 700

假定乙公司 2025 年实现的净利润 6 000 000 元，其中在甲公司取得投资时的账面存货 5 000 000

元中有 80％对外出售。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均按直线法提取折旧或摊销，预计净残值为 0，假

定甲、乙公司未发生其他任何内部交易。

甲公司在确定其应享有乙公司 2025 年的投资收益时，应在乙公司实现净利润的基础上，根据取得

投资时有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差额的影响进行调整（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影响）。

解析：甲公司应进行如下处理：

①存货应调减的净利润

＝（7 000 000－5 000 000）×80％

＝5 600 000－4 000 000

＝1 600 000（元）

②固定资产应调减的净利润

＝12 000 000÷16－10 000 000÷20

＝750 000－500 000

＝250 000（元）

③无形资产调减的净利润

＝8 000 000÷8－6 000 000÷10

＝1 000 000－600 000

＝400 000（元）

调整后的净利润

＝6 000 000－1 600 000－250 000－400 000

＝3 750 000（元）

甲公司应享有份额

＝3 750 000×30％

＝1 125 000（元）

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乙公司——损益调整 1 125 000

贷：投资收益 1 125 000


